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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义务研究》

内容概要

《民事诉讼义务研究》作者试图将民事诉讼义务理论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
察诉讼义务在我国的具体实施情况，根据事物的内在逻辑联系来构建诉讼义务的理论体系。在吸纳现
有民事诉讼义务的理论研究成果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和义务理论，将诉讼义务
放在动态的民事诉讼系统中进行研究，形成与新兴的现代民事诉讼法相适应的诉讼义务理论，从而为
我国有关诉讼义务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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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7条规定：“律师不得作伪证教唆、授意提交虚假证据或实施受怀疑之言行。”第25条规
定，律师鉴定“不应囿于委托人的利害关系，而应根据事实作出公正地判断，并予率直的陈述”。我
国台湾地区律师法第27条规定：“律师对于委托人、法院、检察机关或司法警察机关，不得有蒙蔽或
欺诱之行为。” 在我国现有的理论中，对真实义务的专门研究并不多，对律师真实义务的探讨基本局
限于刑事诉讼的视角，而对于民事诉讼中律师真实义务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我国《民事诉讼法》、
《律师法》中虽没有具体规定律师的真实义务，然而考查分析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其中包涵着律
师真实义务的思想。 首先，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对当事人的真实义务的规定也适用与当事人的诉
讼代理人（律师），因为律师的行为效果及于当事人（委托人）。如《民事诉讼法》第71条关于当事
人拒绝陈述或作虚伪陈述应承担诉讼的不利后果。关于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诚实信用的要求，包
括对违反该原则作伪证和阻止作证（第102条）和不履行协助义务（第103条）行为的制裁规定、关于
当事人的诉讼义务的规定（第5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
的禁止当事人逾期提出证据等条文中均蕴涵着真实义务的内容。 其次，我国《律师法》第3条第2款规
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35条第5项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
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以及妨碍对方当事人合法取得
的证据。”2002年3月重新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规范》（下称《规范》）第20条规定：“
律师不得伪造证据，不得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第40条规定：“律师应当恪守独立履行职
责的原则，不因迎合委托人或满足委托人的不当要求，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得协助委托人实施
非法的或具有欺诈性的行为。”2004年3月20日第五届全国律协制定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
则在第2章律师的职业道德部分直接指出：“律师必须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照事实和法律，维护
委托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由司法部颁布的于2004年5月21日起施行的《律
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8条第19项规定，律师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提供虚假材
料、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第44条予以处罚。
任何一种职业要成为正当的社会职业，为社会所尊重，被国家所认可，就必须具有正当性基础。在法
庭上律师的工作并不是仅仅弥补当事人缺少的专业能力，正如皮埃罗·卡拉曼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律师在法庭争取权利的同时，还应重点指出社会大舞台存在的问题。在法庭上律师的工作并不是仅
仅弥补当事人缺少的专业能力，律师是在填补当事人问的差距，以便能够在平等位置上进行论争，从
而取得人们对正义机制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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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事诉讼义务研究》注重运用法学的基础理论对民事诉讼义务进行系统研究，深入剖析诉讼义务的
类别和其所遵循的原则，探寻诉讼义务及其保障措施在我国民事司法中的生存空间，构架起研究诉讼
义务问题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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